
澎湖縣政府預付費用預借及清理要點修正總說明 

 
本要點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府主會字第一零一一六零三

八五七號函頒布實施，為使本要點實施更週延，針對收支對列部份採用預

付帳不用實支帳，使資訊公開透明化，將縣庫代墊之收支對列計畫經費列

入預付費用辦理，以期督促各單位機關主動積極爭取時效進行核銷手續或

向中央請撥補助款，降低公庫透支額度，減少債息支出。爰擬具「澎湖縣

政府預付費用預借及清理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次修正增列收支對列計畫縣庫代墊款帳務處理原則(修正要點第三

點)。 

二、增加協同辦理單位財政處 (修正要點第六點)。 

三、離職移交除知會主計處外，另增加財政處。(修正要點第七點) 

 

 


